	南昌航空大学
	党委学生工作部

	
	学 生 工 作 处


[bookmark: _GoBack]学工字〔2023〕17号

关于开展2023年度本科生辅导员考核工作的
通 知

各学院：
为客观评价我校辅导员工作业绩和工作表现，推进辅导员队伍职业化专业化专家化建设，根据学校有关文件要求，现将2023年度本科生辅导员考核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考核对象 
本年度担任本科生专职辅导员的人员，包括学校批准的挂职和借调人员、经批准请病假事假产假等人员。考核期间内从事辅导员工作未满半年的不参与考核。
二、考核时段
辅导员考核以学年为周期，即以2022-2023学年考核结果作为2023年度考核结果。所提供材料时段为2022年9月至2023年9月。
三、考核内容及程序 
依据《南昌航空大学辅导员队伍建设实施细则》《南昌航空大学辅导员考核办法》等文件，由学生工作部（处）牵头，党委组织部、人事处（党委教师工作部）等相关部门和各学院共同组织实施。考核采取辅导员自评、学生测评、个人发展评价、学院评价和学校评价等方式进行。
辅导员师德师风考核由所在学院负责。
（一）辅导员自评。辅导员撰写个人工作总结（800字以内），标题使用宋体二号字体加粗、正文使用仿宋三号字体、行距28磅。请各学院于12月14日之前汇总电子版提交学生工作部（处）思政办。学院压缩包命名为“XX学院+2023考核”，个人文档命名为“姓名+2023考核”。
（二）学生测评。学生工作部（处）将评分链接发送各学院，由各学院组织学生进行匿名测评，满分为100分。请各学院学工办于12月14日之前完成测评，有效数据截止时间为12月13日24：00，逾期数据不纳入。
（三）个人发展评价。个人发展材料由个人提交。学院负责审核认定，学生工作部（处）复核。请各学院学工办于12月14日之前将盖章后的《南昌航空大学辅导员工作考核个人发展加分表》及相关支撑材料纸质版交学生工作部（处）思政办。
（四）学院考评。学院组织党政领导班子和教师代表，对辅导员育人实效、工作落实、现实表现进行考评，并赋予相应考核等级，经学院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后报学生工作部（处）。请各学院学工办于12月15日之前将盖章后的《南昌航空大学辅导员工作考核学院考评汇总表》（附件3）纸质版交学生工作部（处）思政办。
（五）学校评价。学生工作部（处）将会同相关部门，于12月15日之前组织辅导员现场做个人述职，结合自评报告和述职情况，对参评人员做出评价。个人述职主要围绕考核期内工作完成情况，通过摆数据、讲事实，纪实性汇报形式，重点列举最满意的三件及最不满意的三件工作，同时阐述满意和不满意的原因。述职过程应自备PPT文件（投影比例为 16:9、页数不超过15页），时长控制在4分钟以内。
（六）结果汇总。学生工作部（处）将于12月16日按照考核总分计算办法对辅导员考核分数进行汇总，并提出考核等次。考核总分＝学生测评得分×30%+学院考评得分×30%+学校评价得分×30%+个人发展分（10分封顶），满分为100分。
（七）结果公示。考核结果公示5个工作日。
（八）结果审定。学校考核领导小组对公示无异议的考核结果进行审核，并提交校长办公会最终审定。
四、投诉与申诉 
辅导员考核工作接受广大师生监督，如对辅导员日常工作、辅导员考核的组织或结果有异议，广大师生可通过面谈、书信、电子邮件等形式提出投诉或申诉。受理地点：大活 204室，受理电话：83863912。
五、工作要求 
（一）高度重视。各学院要高度重视辅导员考核工作，激励辅导员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为积极培育时代新人作出应有贡献。全体辅导员要将工作考核作为总结提升的重要契机，积极交流经验与心得，进一步提升专业化职业化能力。 
（二）精心组织。各学院要按照文件要求严格考核程序，认真组织实施，并按要求提交有关材料。如出现把关不严、弄虚作假等情况经发现，相关辅导员此部分计0分，并取消其评优资格。 
（三）结果运用。考核结果直接认定为辅导员科级干部考核、人事考核的结果，计入个人档案，并作为校内转岗、职称晋升、评奖评优、培训研修等方面的重要依据。各学院要加强对辅导员述职材料内容的指导，将考核结果应用到日常管理和辅导员个人发展评价之中，推动辅导员队伍建设整体提升。
联系人：史秋菊、赵  霞 83863912

附件：
1.南昌航空大学辅导员队伍建设实施细则
2.南昌航空大学辅导员考核办法
3.南昌航空大学辅导员工作考核学院考评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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